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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內容

文中內容翻譯：

「原住者」和原住民的差別

1、原住者：應直譯或譯為當地人、在地人！否則很容易與現在台灣所使用之「原

住民」一詞產生混淆。

他者與殖民者

2、他者：在文章當中所敘述的「他者」，應為一專有名詞，故若將之譯為第三者，

則文意可能會受到扭曲，故以直譯較適當！至於「殖民者」一詞，此處所指

應為日本政府將日本人民移民到台灣，因此，文中所提的殖民者，是這些移

民到台灣的日本人，因此，譯為「移民」較恰當。

醜業婦是賣藝？還是賣身？

3、醜業婦：「娼妓」或「藝妓」究竟是賣「藝」或賣「身」，常常產生混淆，文

中所指的「醜業婦」，其意義應為「娼妓」或「藝妓」，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從

事賣藝，但因為他們本身並未有「性自主權」，所以成為其熟客後，若肯花錢，

他們亦會賣身。而專指賣身的妓，則是日文中的「著取婦」，他們就是在賣身

的娼妓。

4、卡庫德：應譯為「科庫德」。

「一視同仁」之意義



5、一視同仁：此處所指的一視同仁，應從國體論來看，其意義更應該是從國體

論當中延伸出來的，為國體論觀念上的「一視同仁」；並不是從自由民權這一

角度出發的，因此，我們要將之視為在「恩賜」下的一視同仁。

文章內容討論：

台灣「領有」是「佔領」、是「取得」？

郭雲萍：「領有」和「取得」是分屬於不同層次的意義，「領有」一詞含有在政治

上的統治意味，就像我們會用「清領時期」來形容清朝的統治一樣，而

「取得」在此看來，只能代表是一項行動、舉動而已。

黃阿有：從台灣「領有」一詞，若看作是「佔領」之意，則如同不屬於我國的土

地，而強行將之佔領。「取得」又好像是我國未有「所有權」而去取得，

前者含有很強烈的佔有的意味在內。

郭雲萍：從本文來看，因為「領有」一詞，在文中的意思有從屬的關係，重點是

在強調其「所有權」的有無，而並沒有侵佔如此強烈的意義於其中。

黃阿有：若從「領有」這一詞來看，應是包含一種「現狀」的描述，敘述在此地，

統治者所擁有的所有權，而不含有佔領的意味在內。

治台之模式

謝宗憲：竹越與三郎回憶剛領有臺灣時的局勢表示，「或有人認為應以治理九州

部份之方式，或有人認為應採與琉球相近之治理方式，又有人認為應當

採英國治理印度之方法。總之只知道已經取得領地，但要將其視為領土

或殖民地，抑或視為新增的一縣，意見並不一定」。對臺統治是要模仿

歐洲的殖民地統治，抑或採取在北海道、沖繩推行的編入國內政策延長

線上？這是從統治方式上來看，要用九州之國內治理方式，或是沖繩特

殊地域的治理方式來看，或是用外國殖民地的方式來統治的模楜定義。

郭雲萍：若從抽像的位置來看，這裡所指應是從九州到沖繩，再從沖繩到國外殖

民地的統治模式。

林燊祿：英國對殖民地處理的方式並非一成不變，就像對印度和香港這兩個殖民

地來看便有所不同；以香港來看，英國將其視之為中國貿易之踏腳石。

英國統治某個殖民地，它是具有法治精神的，雖然實際上還是有階級的

存在，但以法治精神來說，亦是相當足夠的。

郭雲萍：作者所談之統治概念較籠統；「賣台論」在日俄戰爭後，1905年台灣財



政獨立後，日本之殖民政治統治，有何轉換？而到了 1915年以後，原

敬當上內閣總理，他所推動的同化政策也是當時威爾遜民族自決的潮

流，所以在那段時間，台灣也開始隨著這股潮流而有大正的民主時期，

亦在此時是改為文官總督的統治方式。而作者在此處提到的是比較前期

的統治方式

謝濟全：1896伊澤修二，他對於國語學校設立後，至 1898是免費，在此一直談

到公學校設立為止。在 1919第一次教育令之前，在此他也談到無方針

主義的教育方針。但到這部分他也還沒有談到伊澤修二。但伊澤修二也

是日語國體論的主張者，他要開始免費讓台人來讀。但 1898年後藤新

平時，就沒有這種張免費的供應。

黃阿有：在此論述的主軸，是否將之視為日本之境界，台灣統治之初是軍政，影

響到他開始時的基礎建設，然後作者再從什麼角度來看，台灣是否要納

入，他就用外國顧問、原敬的角度來看個問題，而日本人也會以這種外

國人的角度來思考，究竟外國人是用何種角度來看日本的。此處所指的

他者就不僅只有從外人的角度，也包含有日人料想外人看日本的角度。

郭雲萍：此處所指的他者，在文中第 109頁有提到，一個是以在亞洲的觀點，另

一個是歐美的觀點。

謝濟全：日本在經濟上是屬於從屬主義，在文化上是用同化主義，在政治層面，

則幾乎不給其被殖民者權利。

郭雲萍：而此處所指的同化主義是在教育上的，但是一切都是以母國的利益為最

高原則，這就是日本統治的一貫原則。


